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記錄    

時間：112 年 5 月 10 日（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麗君院長                                                   記錄：葉美吟 

出席人員：教育系黃永和主任、社發系王淑芬主任、社發系蘇愛媜老師、特教系詹元碩主任、

特教系陳佩玉老師、幼教系蔡敏玲老師、教經系張芳全主任、課傳所王俊斌所長、

心諮系蔡松純主任、心諮系謝曜任老師。 

請假人員：教育系賴秋琳老師、幼教系盧 明主任、教經系鄭川如老師。 

一、 前次臨時院務會議（112. 3.15）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編號 
案由 決議 

提案 

單位 
執行情形 

1 

幼兒與家
庭教育學
系修正校
外專業實
習合約部
分內容，
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提送本校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備查。 幼教系 

預計提送
6/13本校
就業輔導
暨產業實
習委員會
核備。 

2 

教育學院
配合校級
專任教師
聘任及升
等辦法修
訂，增修
院級專任
教師聘任
及升等審
查準則、
辦理教師
升等之校
外學者專
家遴選原
則及修訂
升等案提
「院」教
評會審查
應備資料
清單，提
請 審
議。 

一、確認前次會議之修正。 
二、院級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正建議如附件

一。 
(一)第十六條之排序「校外學者專家審核通過名單」：由

「審核小組」自「審核通過名單」，以「隨機抽籤」
方式進行排序。 

(二)新增第十七條：各系所如需調整外審委員資料庫，
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或十一月三十日前提送本院
教評會議審議備查。教師如提出升等申請，所用之
各系所外審委員資料庫須於前一學期之前經院教評
會審議備查。 

三、院級辦理教師升等之校外學者專家遴選原則修正建議
如附件二。 

(一)第二條第二款：審核小組於院教評會中推選，由院
長（或院教評會召集人）及院教評會推選委員三人
組成，委員三人中，以一人屬升等提案系（所），另
二人非屬升等提案系(所)為原則。 

(二)第三條第三款：排序校外學者專家審核通過名單：
由審核小組自審核通過名單，以「隨機抽籤」方式
進行排序。 

(三)第四條之款次順序調整及近五年規定與增列
SCOPUS。 

四、升等案提「院」教評會審查應備資料清單修正如附件
三。 

五、修正條文後提送校教評備查。 

教育學院 

已於 3/21
通過臨時
校教評會
議並施
行。 



3 

教育學院
協助所屬
教師成立
校級「正
向發展與
社會情緒
學習中
心」營運
規畫書、
中心設置
辦法與服
務收支管
理要點草
案，提請 
審議。 

一、本案中心設置之師資來自院內各系所教師，故在本次
院務會議向委員們說明。 

二、照案通過。此中心為校級一級單位，但不納入組織規
程，後續依照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
之設置及核定程序辦理，提送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審
議。 

教育學院 

協助提案
已通過會
議如下：
4/12研發
會議。 
4/26第
210次行
政會議。
5/3校務
基金管理
委員會
議。 
預計提報
6/6校務
會議備
查。 

二、主席報告：  

三、 提案討論： 

案由 1 教育學院教師申請國科會彈性薪資院級初審自評表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院於 108年 3月 20日 107年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彈
性薪資作業要點」第 7點第 2款辦理，訂定「教育學院教師申請科技部彈性薪資院
級初審自評表」。 

二、依循科技部之更名，故修正本院相關申請表名稱為「教育學院教師申請國科會彈性
薪資院級初審自評表」 

三、依據本院各年度彈性薪資院級初審會議建議修訂本表： 
(一)「研討會論文」建議刪除。 

考量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表所列項目訂定，為簡化申請教師檢附證
明資料之負擔。 

(二)其中「(四)重要會議邀請演講」及「(五)其他資料」兩項目為本校申請表中「獎勵
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請機構推薦理由」之第四點及第五點所列項目，是否
仍保留填寫，提請討論。 

    修正後表格如附件一。 

四、檢附本校「彈性薪資作業要點」如附件二。 

決議 

一、將教育學院教師申請國科會彈性薪資院級初審自評表中第三項國科會研究計畫欄位提
前至本表前端，以件數先評比，再做後續項目計分。 

二、刪除(一) 「研討會論文」 (四) 「重要會議邀請演講」及 (五) 「其他資料」此三項
目。修正後申請表格如附件。 

三、修正後通過，並自本學年適用該評分標準。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 2 本校 112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選聘委員案，提請推選本院之教師代表。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之規定辦理： 
各學院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各學系至多 1名，任期為 1學年，得
連任。 

二、檢附 110、111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供參： 
110學年度：教育系林偉文老師、特教系詹元碩老師。 
111學年度：教育系張郁雯老師、課傳所王俊斌老師。 

決議 
推選教經系劉怡華教師、幼教系蔡敏玲教師為本院教師代表 2名，名單將提送研發處綜合企
劃組。 



案由 3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幼兒園雙語課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法目的或原由說明： 
配合學生修課基礎要求，「英語教學觀摩與試教」一科增設先修科目，以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 
設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為「英語教學觀摩與試教」先修科目。 

三、檢附「幼兒園雙語課程」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要點草案及原要點，
如附件 1、2、3。 

四、本修訂案業經 112.03.21 幼教系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
如附件 4。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提案單位：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案由 4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所擬修正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五點第三項規定「於本學程開課
支援單位修習相同課程且及格者，可向本所申請採計，其他相關課程亦可向本所申
請採計，但需經本所教傳小組會議同意後認可。本所學程採計上限為 8學分。」，
增列「若學生申請科目為其主修系所之課程，至多採計上限為 4學分」規範；並新
增學程採認科目「媒體素養專題(3學分)」。 

二、 本案業經 112 年 4月 18 日課傳所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修正條文如附件一，紀錄如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課傳所 

 

案由 5 
有關本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點第二項修正(如附件 1)，其
說明系級課程委員會委員人數至少 7人，其中相關領域的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
表及學生代表（含畢業生）至少各 1人。 

二、 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3、原條文如附件 4。 
三、 本修訂案業經 112年 4月 10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5。 

決議 照案通過，續送教務處備查。 

                                                     提案單位：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案由 6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修訂「學位論文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法目的或原由說明：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81325 號函略以，有關要點通過
後施行之條文內容，應避免使用「經校長核定」等文字，以避免學校主管不予核定院
系務會議、教務會議等依合議精神審議通過之內容。建議可配合修正。 

二、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配合修正本要點第九點。 

三、 檢附本系「學位論文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要點草案及原
要點，如附件 1~3。 

四、 本修訂案業經 111年 6月 6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 4。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案由 7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學生校外專業實習合約」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26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10103289 號函說明事項三：「學校辦理
校外實習前應與校外實習機構簽署保障學生權益實習合約，如實習內容涉及勞務提供及
工作事實，則校外實習合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另於實習合約明定實習機構應告
知工會校外實習人才培育事宜及人數。」，如附件 1。 

 
二、檢附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學生校外專業實習合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2、本系學生

校外專業實習合約修正草案如附件3、原合約如附件4。 
 
三、本修訂案經112年4月25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

件5。 

決議 照案通過，提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核備。 

                       提案單位：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13:10) 

 
 
 
 
 
 
 
 
 
 
 
 
 
 
 
 
 
 



           教育學院教師申請國科會彈性薪資院級初審自評表     附件 

(111.05.04 院務會議修訂) 

(112.05.10 院務會議修訂) 

***近五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 

項目 計算說明 件數 

國科會 

研究計畫 

1.不含擔任共同主持人 

2.多年期計畫以年度分算 

 （請附相關證明） 

 

五年內研究成果 

(一)論文著作或展演發表 

項目 計分說明 數量 點數 

專書 

1.須有 ISBN 並由具外審機制之出版

社出版（請附審查證明） 

2.教科書、編譯作、研討會論文

集、研究報告不計入 

唯一作者 40 點/本 本 
 

合著 10 點/篇 篇 

 

 

本項 1 書超
過 4 篇最多
以 4 篇計算 

小計  

期刊論文 

SCI/SSCI/TSSCI/Scopus/ERIC-EJ/SCIE 唯一作者 60 點/篇 篇  

第一作者 50 點/篇 篇  

通訊作者 40 點/篇 篇  

合著 30 點/篇 篇  

1.其他具 ISSN 並具審稿機制之期刊

論文（請附審查證明） 

2.若與國際學者合著論文，單篇點

數加乘 1.5 倍，範例如下: 

1 篇*15 點(合著)*1.5=22.5 

唯一作者 30 點/篇 篇  

第一作者 25 點/篇 篇  

通訊作者 20 點/篇 篇  

合著 15 點/篇 篇  

小計  

展演活動 

1. 國內展演 

2. 國際展演單件點數加乘 1.5 倍 

唯一發表者 10 點/件 件  

共同發表者 8 點/件 件  

小計  

專利 

同 1 件專利如獲多國核准，每 1 國

多加 5 點（請附相關證明）(如檢

附獲准國別專利證書號) 

唯一作者 10 點/件 件  

共同作者 8 點/件 件  

小計  



點數合計  

(二)獲獎情況 

項目 計分說明 數量 點數合計 

獲獎情形 

(請勾選)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

出人才講座 

（請附相關證明） 

100 點/次  次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同等級

國內外民間組織所頒之獎項 

（請附相關證明） 
50 點/次 次 

點數總計  

(一)論文著作或展演發表及(二)獲獎情況之點數總計 
 

備註： 

 1.本院自評表各項目依本校「獎勵項目-B 類：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表」所列項目訂定，

敬請師長詳填申請表，謝謝您。 

2.本院自評表計分說明及點數計算僅作為院級審查之標準。 

3.各項目需申請者檢附佐證資料證明，才予以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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